2009年下半年艾滋病防治项目申请指南

为了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加强对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学术机构在国家艾滋病防治总体框架下开展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工作的资金支持，依据《艾滋病防治项目管理办法》（暂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性艾中心”）制定了2009年下半年艾滋病防治项目申请指南。现公布如下：

一、项目申请和评审原则

1、广泛参与原则：鼓励和支持有项目执行相关能力、符合本指南要求的机构/组织参与项目申请。

2、“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项目申请信息将在相关网站公开发布。对项目申请书将采取统一标准进行评审；对所有符合申请资格的申请书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

3、属地原则：项目的实施现场必须在项目资金支持的地区。

4、目标导向原则：围绕项目目标，结合当地艾滋病防治工作需求，开展项目活动。

二、申请时间

申请材料纸质版需要在2009年9月30日前邮寄到艾滋病防治项目管理组（以寄出邮戳日期为准），同时提交电子版，逾期不予受理。

三、项目经费

此次项目申请经费来源为第五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
其中：
1、较大额项目：5万元以下（含5万元）项目约10个；

2、小额项目：2万元以下（含2万元）项目约40个。

每个申请组织最多同时获得两个项目支持。每份《项目申请书》只能在较大额项目或小额项目中选择一类进行申请。
四、项目申请内容
1、目的

（1）提高民间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活动的能力；

（2）探索具有民间组织特色的艾滋病防治方法/模式，提高民间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活动的质量；

（3）探索民间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机制，促进民间组织开展的艾滋病防治活动与当地防治工作紧密结合，形成对当地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利补充；

（4）促进实现项目目标，推动当地艾滋病防治工作。

2、项目申请方向

（1）能力建设：包括艾滋病防治相关政策、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组织建设、项目设计、管理、执行和监督评估等有利于提高民间组织提高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和小组自身能力建设的活动；

（2）艾滋病防治：本次招标重点支持项目地区进一步探索具有民间组织特色的艾滋病防治方法/模式，包括：一、探索在既往干预覆盖较少人群中开展干预服务的方法/模式；二、探索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的创新方法/模式。

本次项目申请重点支持领域：

针对暗娼人群重点支持低档次暗娼的干预；

针对男男性接触者重点支持既往干预覆盖较少的人群；

针对流动人群重点支持高危行为较多的人群；

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将支持感染者组织开展关怀救助、
阳性预防，特别是针对新发感染者开展的相关工作。

（3）经验总结与推广：对第五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民间组织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模式/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为避免开展重复性的工作，不支持已经在当地第五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干预工作计划中的干预工作，以形成对当地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补充。
3、实施期限

自签署项目《委托协议》之日起的一年内完成项目的实施。

五、申报要求

1、申请组织应符合以下条件：

（1）组织性质

（一）依据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非营利性组织，并具备符合中国政府规定的独立、完善的财务制度；
（二）如申请组织不具备上述条件，可以选择各省市项目办或符合以上条件的机构作为托管机构。国家项目办将与托管机构签订协议，以确保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并能够监督和指导民间组织按计划开展活动和使用项目经费。托管机构与中标后的组织签订管理协议并上报国家项目办备案。
（2）地区：申请组织所在地及申请项目活动现场应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重庆、甘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个项目市（区）。
申请组织所在地及申请项目活动现场表
	省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甘肃
	重庆
	合计

	市
	哈尔滨市
	长春市
	沈阳市
	呼和浩特市
	银川市
	兰州市
	渝中区
	

	
	齐齐哈尔市
	吉林市
	大连市
	包头市
	吴忠市
	天水市
	九龙坡区
	

	
	佳木斯市
	通化市
	鞍山市
	
	
	
	沙坪坝区
	

	项目

市数
	3
	3
	3
	2
	2
	2
	3
	18


（3）工作经验：申请组织应具有一年以上的在暗娼、男男性行为者、流动人群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中开展艾滋病防治活动的经验。申请项目的负责人应具有两年以上的在相关目标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工作经历。
（4）既往获得第五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支持活动的组织，如无书面正当理由未按其《项目申请书》执行项目活动或逾期三个月以上未完成项目，本次项目申请不予考虑。

本次项目招标鼓励符合以上条件的组织提出联合申请，不接受以个人名义申请项目。
2、申请材料

（1）项目申请机构/组织需按要求认真、详实填写相应项目申请书（见附件），并由机构/组织的法人签署意见和签名，同时加盖单位公章（如由托管机构托管，需加盖托管机构的公章）。项目申请书为十六开本，复印时用A4复印纸，于左侧装订成册，一式三份。电子版申请书的文件名必须与所申请项目名称一致。

（2）需提交项目申请单位或资金托管单位合法证明一份（依法颁发的组织代码证书或相关证照的复印件）。
（3）需提交项目负责人专业资格证书/职务任职复印件一份。

3、各级项目办及其专职项目管理人员不能作为申请项目负责人。
4、项目申请机构/组织不允许在异地开展项目活动。

5、项目预算要实事求是、真实可信、准确。单位成本预算依据清楚。项目经费不支持人员工资（支持项目活动相关人员的劳务费）和硬件设施（购买计算机、试剂、药品、实验室耗材等）。
6、申请机构/组织自行承担申请过程中所支出的相关费用。
六、项目评审和管理

1、项目评审
为避免资源的重复投入，并保障项目活动的可行性，艾滋病防治项目管理组在参照各省（市、区）相关艾滋病防治机构意见的基础上，审核和确定项目申请的资格，经审核确定符合申请条件的有效申请书递交至艾滋病防治项目专家组进行技术评定。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申请书按照项目招投标要求，依据“公开、公平、公正，以及利益相关者回避”的原则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将在性艾中心网站（www.chinaaids.cn）、全球基金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项目网站（http://www.chinaglobalfund.org）及CHAIN网站（http://www.chain.net.cn）发布，性艾中心依据通过审核的项目申请书与项目申请机构/组织和其托管单位/机构签订《委托协议》。

2、项目管理

（1）项目获得支持的经费以协议经费为准。

（2）在协议签署后14个工作日内，将向获得项目支持的机构/组织按比例拨付项目经费。待完成项目工作，提交相关完工材料并经专家审核通过后，按实际决算拨付尾款（拨款总额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

（3）各项目管理单位将通过多种形式对项目进行管理和督导。

（4）对于未按期执行或执行情况不好的项目，将根据具体情况责令调整或不予拨付尾款或追回剩余项目款，并两年内不批准其新申请项目。

七、项目申请联系方式

在申请过程中，如有疑问，请浏览性艾中心网站（www.chinaaids.cn）。谢绝项目申请人来访。项目申请材料须在规定时间内递交至艾滋病防治项目管理组。

联系方式：

单位： 性艾中心国际合作与项目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刘 刚  电话：010-63040362   传真：010-63040263    
电子邮箱:xmbaids@163.com    邮编100050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东经路42号503室

八、附件

2009年艾滋病防治项目申请书
